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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执行

——义务人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判怎么办？

1、申请执行应符合哪些条件？

申请执行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后一日起计算；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，

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。申请执行时效的

中止、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、中断

的规定。

3、申请执行行政案件应在多长时间内向人民
法院提出？

公民申请执行生效的行政判决书、行政裁

定书、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解书的期

限为 1 年；申请人是行政机关、法人或者其他

组织的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半年。

4、申请执行需要提交哪些材料？

申请执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申请执行书。申请执行书中应当写明申

请执行的理由、事项、执行标的，以及申请执

行人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。申请执行

人书写申请执行书确有困难的，可以口头提出

申请。人民法院接待人员对口头申请应当制作

人申请执行的，应当提交继承或承受权利的证

明文件。

（5）其他应当提交的文件或证件。

5、申请人是否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执行？

申 请 执 行 人 可 以 委 托 代 理 人 代 为 申 请 执

行。委托代理的，应当向法院提交委托人签字

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，写明委托事项和代理人

的权限。委托代理人代为放弃、变更民事权利，

或代为进行执行和解，或代为收取执行款项的，

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。

6、对人民法院执行行为有意见的，怎么办？

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

律规定的，可以向负责执行的法院提出书面异

议。 人 民 法 院 应 当 自 收 到 书 面 异 议 之 日 起 15

日内审查，理由成立的，裁定撤销或者改正；

理由不成立的，裁定驳回。当事人、利害关系

人对人民法院裁定不服的，可以自裁定送达之

日起 10 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。

7、案外人不同意人民法院执行的，怎么办？

执行过程中，案外人对执行提出书面异议

的， 法 院 应 当 自 收 到 书 面 异 议 之 日 起 15 日 内

审查，理由成立的，人民法院中止执行；理由

不成立的，不停止执行。案外人、当事人对法

院裁定不服，认为原判决、裁定错误的，依照

审判监督程序办理；与原判决、裁定无关的，

可 以 自 裁 定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人 民 法 院 提

起诉讼。

8、对被执行人的财产，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哪
些执行措施？

对被执行人的财产，法院可以查询、冻结、
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，扣留、提取被执行人的
收入，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
人的财产。

2、申请执行民事、刑事案件财产部分应在多
长时间内向人民法院提出？

申请执行民事、刑事案件中的财产部分，

应在 2 年内向法院提出，从法院作出的裁判文

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。法律文书

规定分期履行的，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

9、被执行人未在指定的期间支付款项的，人
民法院会如何处罚被执行人？

被执行人未按照法院裁判文书、其他法律

文书执行的期间履行支付款项义务的，应当加

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10、被执行人未在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，
人民法院会如何处罚被执行人？

被执行人未按照法院裁判文书或者其他法

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，应当支付

迟延履行金。

6. 属 于 受
申 请 执 行
的 人 民 法
院管辖

5. 义 务 人 在 生
效 法 律 文 书 确
定 的 期 限 内 未
履行义务

4. 申请执行的
法 律 文 书 有
给付内容，且
被执行人、执
行 的 财 产 等
是明确的

3. 申 请 执
行 人 在 法
定 期 限 内
提出申请

2. 申 请 执 行
人 是 生 效 法
律 文 书 确 定
的 权 利 人 或
其 继 承 人、
权利承受人

1. 申 请 执
行 的 法 律
文 书 已 经
生效

笔 录， 由 申 请 执 行 人 签

字或盖章。

（2）生效法律文书副本。

（3）申请执行人的身份

证明。公民个人申请的，

应 当 出 示 居 民 身 份 证；

法 人 申 请 的， 应 当 提 交

法 人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和 法

定 代 表 人 身 份 证 明； 其

他 组 织 申 请 的， 应 当 提

交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和 主 要

负责人身份证明。

（4）继承人或权利承受

申请
执行书

生效法
律文书

副本

申请执
行人的
身份证

明

继承或
承受权
利的证
明文件

其他应
当提交
的文件
或证件

提交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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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执行中双方当事人是否可以和解？

在执行中，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。达成协

议的，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，由双

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

解协议的，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

请，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。

12、如果被执行人死亡怎么办？

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可以中止执行，

待中止情形消失后，恢复执行。

（1）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；

（2）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

的；

（3）申请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，需要等待继

承人继承权利；

（4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

止，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；

（5）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。

13、被执行人提供担保的，人民法院会如何处
理？

在执行中，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，

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，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

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。被执行人逾期仍不

履行的，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

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。

14、什么情况下法院会结束执行程序，以后也
不再恢复执行？

15、人民法院执行一般需要多长时间？

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6 个月内执行

结束。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

6 个月未执行的，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

民法院申请执行。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，可

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，也可以

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。

1. 申请人撤销申请的；

2. 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

的；

3. 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、

无遗产可供执行，又无义务承

担人的；

4. 追索   赡 养费、扶养费、抚

育费官司      的权利人死亡的；

	        5. 作为被执行人    	

	  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	

	 力偿还借款，无收入	

      来源，又丧失劳动能力的；

6. 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

其他情形。

对以下情形，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：


